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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酒流通协[2016]11 号 

 

关于继续开展创建放心酒工程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市自治区酒类流通（行业）协会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食品安全法》、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

室“关于进一步加强酒类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”（食安办[2011]23

号文件）和国务院办公厅“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”（国

发办【2016】78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酒类流通秩序，努力营造安全放心

的消费环境，鼓励诚信经营，树立典型，引导行业自律，打击非法生

产，销售假冒伪劣酒行为，促进酒类行业健康发展，保障消费者饮酒

安全，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开展创建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国家级放心酒

示范店（企业）”活动。 

2014 年、2015 年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协会的共同努力和广大

流通企业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创建活动，发

挥了树立正气，抵制假酒的作用，受到了行业和社会广泛好评。

为了进一步推进行业自律，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，决定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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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开展放心酒工程创建工作。 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创建工作必须本着“认真求实，

公平公正，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”的原则进行。各级协会要

严格按照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

创建管理办法”对申报企业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审核，达不到

要求的决不将就，务必保证获得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

的企业，都是非常优秀的行业模范、标兵，经得起消费者和

各方面的检验。 

二、 参加本项活动并得到认定为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的

企业需要交纳 5000 元。5000 元包含宣传费和成本费。（详情

请见附件 5） 

三、 2016 年度放心酒工程创建工作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正式开

始实行。 “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”企业申报工作二

月底之前完成，各地协会审核查验申报工作三月底之前完成，

并将所有材料报到中国酒类流通协会。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五

月底之前完成全部审核工作并上网公示。 

为了切实搞好本项工作，全程欢迎各省市自治区协会和企业

进行监督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为节约资金，请各地协会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全部电子版发送

到：zgjlltxh@163.com。 

mailto:zgjlltxh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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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方式 

刘雪清：010-68317254 15010322618（微信） 

王培培：010-68317574 13051386698 

郭 荣：010-68317574 15300023567 

附件：1、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”

创建管理办法 

    2、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”

申报表 

    3、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”

评审表 

    4、“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国家级放心酒示范店（企业）”经营

承诺书 

              5、宣传活动方案 

 

 

中国酒类流通协会 

2016 年 12月 27日 

  

 

抄报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

局食品安全监管二司 


